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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长江流域综合运输体系的主通道，长

江口航道是长江水运船舶入海的必经之路，是长

江黄金水道中通航条件最好、货流密度最大的区

段。通过工程治理，长江口深水航道的水深由工

程前的7 m逐步增深到了12.5 m，极大地改善了长

江口航道的通航条件，5万吨级海轮（实载吃水

11.5 m）可以全潮进出长江口，提高了航道通过能

力和大型船舶营运水平，带动了沿江经济效益的

增长。根据长江口航道发展规划[1]，长江口航道总

体布局（图1）规划为“一主两辅一支”航道和其

它航道——主航道（一主），南槽航道、北港航

道（两辅），北支航道（一支），是长江口航道

体系的主体；其他航道包括外高桥沿岸航道、宝

山支航道、宝山南航道、长兴水道、新桥水道、

白茆沙北航道等。根据历史资料，长江口河势变

动频繁，滩洲演变剧烈，极易受到自然及人为因

素的影响。违规倾倒行为不仅会造成航道地形的

局部变化，严重时会造成航道局部淤浅，影响通

航安全，增加航道维护成本，破坏航道资源。从

航道发展及航道资源保护的角度考虑，应加强监

管力度，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对航道河势的不利

影响。

1 长江口水域内倾倒情况

1.1 主要倾倒物种类

1）疏浚土。

为开发航道、增加和维护航道尺度，以及提

高码头等级、加深和维护码头前沿和进出港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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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口航道规划布局

水深尺度，采用挖泥船或其他工具在航道或者码

头前沿清除水下泥沙所产生的泥土。

目前，长江口水域内主要疏浚土来自于长江

口深水航道疏浚维护工程、南槽航道基建及维护

工程以及宝山港区、外高桥港区以及部分沿江码

头前沿疏浚工程。

2）工程渣土（建筑泥浆）。

工程渣土是指建设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

过程中以及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和拆除过程中

产生的弃土或余泥。

建筑泥浆主要产生于建筑及桥梁桩基工程、

地下隧道盾构工程及非开挖工程（水平定向钻及

泥水顶管施工），用于保护钻孔孔壁，起到保护

携带钻渣出孔的作用，是工程渣土中的一类。

1.2 长江口水域内倾倒区现状

1）长江口海域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1#倾倒区：年倾倒量分别控制在800万m3；

2#倾倒区：年倾倒量分别控制在800万m3；3#倾倒

区：年倾倒量分别控制在2 000万m3；

2）长江口海域C1，C2，C3，C4吹泥站。

各吹泥站年最大倾倒量800万m3。（有效期至

2013年12月31日）

3）吴淞口北倾倒区（2013年5月2日起暂停使

用）。

倾倒区范围：Q11，Q12灯浮（即121°30′50″E、
31°26′06″N，121°30′21″E 、31°26′27″N）联线以

北600 m和以南400 m水域。上海市海洋局于2012年
共批准疏浚物倾倒总量587万m3（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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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江口水域内倾倒区位置

2 长江口水域内倾倒管理现状

2.1 管理部门及依据

2.1.1 疏浚土

海洋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倾废管理条例》 [2]第四条，海洋倾倒废弃物的主

管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及其派出机

构，即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及上海海洋局。

海事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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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3]第二条第六项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和国家管辖海域从事

下列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水上水下活动，适用本

规定：（六）航道建设，航道、码头前沿水域疏

浚；”第四条规定，“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在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全国水上水

下活动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各级海事管理机

构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负责本辖区水上水下活

动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航道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4]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简称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航道事业。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设置的航道管理机构是对

航道及航道设施实行统一管理的主管部门。” 第
十六条“航道和航道设施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航道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和保护航道及航道设施，有权依法制止、处理各

种侵占、破坏航道和航道设施的行为。”第三十

条“除疏浚、整治航道所必须的排泥、抛石外，

禁止向河道倾倒泥沙、石块和废弃物。”。

2.1.2 工程渣土（建筑泥浆）

上海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上海市建

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5]第三条“上海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建筑垃圾和工程

渣土处置的主管部门。（针对建筑渣土（泥浆）

水运处置）本市建设、交通港口、公安、规划国

土、海事、水务、物价、质量技监、房屋、环保、

民防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管理。”

具体职责分工：

1）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对中转码头处置

卸点核实；负责核发船舶建筑渣土处置证；负责

对中转码头建筑渣土受纳情况实施监督；负责水

上中转管理牵头协调。

2）港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建筑渣土（泥

浆）装卸港口经营行政许可审批；负责渣土运输

码头选点规划；负责市属内河航道码头、船舶备

案，指导区县开展备案管理；开展中转码头规范

管理检查执法；督促码头经营者使用备案船舶，

并实施规范装载。

3）海事部门：负责相关水域中转码头、船舶

备案管理；负责对相关水域船舶作业情况实施检

查执法；出具船舶AIS航迹或智能导航轨迹证明。

4）水务（海洋）部门：按照相关法规防汛

墙、堤防等渣土堆放进行审批；负责对非法倾废

行为的查处。

5）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对进入中转码头运输

车辆实施检查执法；督促码头经营者对进出运输

车辆实施冲洗保洁；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检查执法。

2.2 管理措施、效果及存在问题

2.2.1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对疏浚土及工程渣土（建筑泥浆）

水运倾倒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即覆盖工程前期

的研究论证，在评审通过的基础上发放许可证，

施工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完工时的竣工验收。为

了切实加强倾倒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在协调相关

管理部门意见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规

范疏浚土倾倒作业及工程渣土（建筑泥浆）的水

运处置作业。具体相关要求及措施有：

1）码头要求：有与运营船舶相适应并经验收

合格的港口码头设施；有经检验合格的港口装卸

机械、设备（起重机械、皮带机等）；中转码头

前沿水域水深符合通航安全要求；有防污染的环

保设施：按章视频监控设备。

2）施工船只要求：开底驳不得从事建筑渣土

（泥浆）水上运输，持有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倾废许可证并驶往海上倾废建筑渣土（泥

浆）的开底驳除外。必须安装AIS设备或智能导航

仪并保持正常使用；船舶的安全和防污染设备符

合国家船舶检验技术规范。

2.2.2 管理效果及存在问题

在日常的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施工单

位还是较为遵守相关规定要求，均能提供有效的

国家海洋部门出具的海洋倾废许可证以及海事部

门颁发的水上水下作业许可证，并在允许的水域

内施工作业。作业船舶会在《建筑渣土（泥浆）

作业记录簿》中如实记录“建筑渣土（泥浆）”

的装卸作业以及倾倒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施工

夏 方：长江口水域内违规倾倒行为管理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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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均能按照要求规范施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违规倾倒的主要有：

1）未在许可证指定的倾倒区抛泥。

2）无许可证抛泥。一些小型施工企业为节

约油费，缩短运距，违规倾倒；一些大型施工

企业，以单价较低的优势承揽了多项码头疏浚

项目，结果是不到指定倾倒区便违规倾倒，或是

在前往指定倾倒区的半途中便开打舱底泄光倾倒

物，以轻船开到指定抛泥区，这其实也是一种变

相的违规倾倒的行为。而且，此类违规行为多发

生于夜晚，故意避开执法人员的工作时间，降低

被查获的几率，对执法监管带来难度。

3 违规倾倒行为管理对策

由于长江口水域内疏浚作业大小项目较多，

截止撰稿时，长江口水域内疏浚项目有46项，

投入的施工船舶有42艘。此外，由于上海市建筑

项目众多，还有大量来自内陆工程渣土（建筑泥

浆）需要通过水运处置。对于执法能力来说，受

到执法人员数量、执法环境、执法时间等因素的

制约，执法成本相对较高，执法难度较高，执法

成功率较低。针对上述违规倾倒的情况，结合管

理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如下管理对策。

3.1 加强船载AIS系统监管力度

AIS系统，即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管理部门可

以实时掌握船舶的船名、船位、船速、航行轨迹

等动态信息。根据海事部门的要求（国内航行船

舶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管理规

定），所有疏浚船舶、泥驳船都要安装AIS船台。

虽然有相关规定要求，但通过多次现场巡查了解

情况后发现实际的情况是，许多施工船舶均未在

施工时刻开启AIS船台，这就为一些泥驳船违规倾

倒提供了方便。我局曾通过AIS系统查获一起违规

倾倒的案子，主要情况是：按倾倒许可证要求，

某泥驳船应该到吴淞口抛泥区抛泥，但根据该船

的AIS轨迹发现该船仅航行到吴淞口水域（离吴淞

口抛泥区尚有两三公里的距离）即抛泥了，抛泥

后随即返航。经海监部门调查，证实违规倾倒情

况属实。本起案件的查获说明通过查询AIS轨迹可

以达到查处违规倾倒的目的，因此，应该切实要

求并核查施工企业确保投入疏浚、运泥驳船的AIS
船台设备24小时全天候正常开启。

3.2 采取核对账目的措施

对于一些以低价中标承揽疏浚项目的企业，

可能会存在违规倾倒的可能性，相关管理部门应

当给予重点关注。如果通过核对企业账目发现其

用油、航程数据比实际的少，则可能会存在违规

倾倒的嫌疑。核对企业账目，可以作为辅助检查

违规倾倒的一种手段。

3.3 疏浚处罚手段

根据现有处罚手段，对于已经多次查获的违

规倾倒的施工企业，将其列入黑名单，不允许该

施工企业进入该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列入黑名

单的企业虽然不再从事此行业了，但是其下属的

船舶依然在其他疏浚工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企业

改头换面重新登记后进入了市场，违规倾倒行为

依然屡禁不止。对此上述情况，建议将对上述企

业的处罚改为要求该企业负责疏浚受到违规倾倒

存在回淤影响的航段。

4 结语

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发展带动着整个长三角流

域的经济发展，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夯实

了基础。规范长江口水域内的倾倒行为，对于保

护航道、保护航道资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于施工企业，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切实落实相关要

求；对于监管部门，应该要多方联合监管，信息

共享，齐抓共管才能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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